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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建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模型，建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并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后通过收集整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实现对我国文化 事 业

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情况的呈现。结果显示，当前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度较高，而协调发展度不够，地域间的不

平衡和差异性较为明显。亟需通过优化发展理念、依照不同地区的协调发展阶段和特点调整政策，促进我国文化事业 与

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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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是新发展理念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指导方针。自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被提出后，学术界已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形

成共识，且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举措的理论探讨不断；实践层面不少地方在城镇建设发展过

程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展开探索，如广东佛山市于２０１６年即提出“打造文化事业与文化产

业两翼齐飞的文化佛山”构想，浙江绍兴以“发掘美、创造美、经营美”启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三部

曲”，等等。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当前呈现怎样的图景呢？张志刚和袁昶［１］、蒙一丁［２］和

林起［３］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内容和路径，对其内在关系和实践价值进行

了深刻剖析，刘宇等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调用３１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协调度模型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

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情况展开了分析［４］。然而鲜见以实证方式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现

状进行的整体性刻画。由此，本文基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度、协调度和持续度的考察构建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考察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统计数据，对我

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 业 协 调 发 展 情 况 展 开 实 证 研 究，试 对 文 化 事 业 与 文 化 产 业 协 调 发 展 的 现 状 予 以

阐释。

一、研究模型及指标体系构建

因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复杂系统中子系统相互依赖、协调发展关系的解释力，其不仅适用于物理学，

也被广泛运用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为更清晰地厘清经济社会领域中复杂系统中的协调关系提供

了可能。曾繁清等将之用于对金融体系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研究［５］，吴爱东等提出金融发展与产业

结构升级协调度模型［６］，佘茂艳等建立了科技创新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模型［７］，刘宇等将之用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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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分析［４］。为了客观呈现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情况，

本文首先在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关数据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视作两个子系统，构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的 耦 合 协 调 度 模 型；其 后 依 据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的 特

点，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子系统分别构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再引用基于耦合度

计算协调度的方法进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为刻画“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二者

协调发展的情况提供依据。

（一） 构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以Ｘｉｊ（ｉ＝１，２；ｊ＝１，２，…，２７）为第ｉ子系统的第ｊ指标。ｉ＝１指代文化事业子系统，ｉ＝２指代文化产

业子系统。αｉｊ、βｉｊ指代子系统中评价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系数ｘｉｊ反映变量Ｘｉｊ对系统的贡献，且ｘｉｊ∈
［０，１］。系数ｘｉｊ的计算公式为：

χｉｊ＝（Ｘｉｊ－βｉｊ）／（αｉｊ－βｉｊ），本文研究中ｘｉｊ全为正向指标 （１）

设Ｕ１、Ｕ２分别代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综合序参量，λｉｊ为序参量ｘｉｊ对应的权重。如式（２）所示，

Ｕ１、Ｕ２通过线性加权求和得到。式（３）为耦合度Ｃ的计算过程。

Ｕｉ＝∑
ｎ

ｊ＝１
λｉｊχｉｊ，∑

ｎ

ｊ＝１
，ｉ＝１，２ （２）

Ｃ＝２· （Ｕ１×Ｕ２■ ）／（Ｕ１＋Ｕ２） （３）

按计算所得对耦合度Ｃ值按取值区间划分为表１所示的四个阶段。
表１　耦合阶段划分表［８］

耦合阶段 低水平耦合阶段 颉颃阶段 磨合阶段 高水平耦合阶段

Ｃ值 （０，０．３］ （０．３，０．５］ （０．５，０．８］ （０．８，１］

耦合度Ｃ常用于衡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程度。Ｃ值越大，常

常指子系统间关联程度高，相互作用程度大。但由于耦合度在测度双方相互关系的程度强弱时不分利

弊，既涵盖系统各功能在高水平上的相互促进，也包含了各功能在低水平上的相互制约，需要在其基础

上计算其中反映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大小，即高水平相互促进程度的协调度。因此，要衡量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水平，需以耦合度计算为基础，构造协调度模型用以判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

良性耦合程度。

式（４）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协调度模型：

Ｄ＝ Ｃ×（ａＵ１＋ｂＵ２■ ） （４）

在式（４）中，Ｄ为协调度，取值为０＜Ｄ＜１；Ｕ１，Ｕ２分别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综合序参量；ａ，ｂ为

表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整个系统运行中的重要程度的参数。本文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子系

统视为同等重要，取ａ＝ｂ＝０．５。

按照研究惯例［８］，考虑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按照表２所示，依协调度的取值对协调发展类型进行

等级划分。
表２　协调类型与判断标准

协调类型 失调 低度协调 中低度协调 中高度协调 高度协调

Ｄ值 （０，０．２］ （０．２，０．４］ （０．４，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１）

（二）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运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协调度模型，较为准确地呈现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

情况，需要合理地制定指标体系并科学确定指标权重。

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间关系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文化事业的发展常常被从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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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服务的发展、新闻出版和文艺创作成就、文物事业成就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等维度进行区分。公共

文化服务作为文化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内容被苏祥［９］、夏明春［１０］、周恩毅［１１］、刘宇［４］等多位学者进行了研

究和讨论。这些研究涵盖了“文化事业投入”“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与服务”和“文化传承和交流”等

内容。相比而言，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周正刚从可持续发展水平［１２］１８０，魏和清从综

合发展实力［１３］，陈金丹从可持续发展能力［１４］，刘宇等从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４］，赵彦云、王岚等从文

化产业竞争力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刻画［１５］［１６］。这些研究包含着对文化产业的“产业规模”“产业效

益”和“产业成长”的测度。本文研究在参照周正刚［１２］１８４－１８９、彭益民［１７］１１４－１２１、李艳丽等［１８］和刘宇等［４］所

构建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注重总量指标、人均指标和速度指标的搭配，构建了中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文化事业发展指数（Ｔ１）”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Ｔ２）”两个子系统。

研究采用ＡＨＰ（层次分析法）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利用专家赋值法估计

和确定权重。“文化事业发展指数（Ｔ１）”的准则层分别为：“文化事业投入”“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与

服务”和“文化传承和交流”，下共设Ｃ１～Ｃ１５一共１５个指标；“文化产业发展指数（Ｔ２）”的准则层包括“产

业规模”“产业效益”和“产业成长”３项，下设Ｃ１６～Ｃ２７共１２个指标，列示于表３中。指标体系中２７个指

标有绝对指标，也有相对指标。相对指 标 的 设 置 主 要 是 考 虑 到 后 续 需 要 对 全 国３１个 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面积等

相距悬殊，采用“人均”“每万人”等相对指标可增强比较结果的客观性。如，政府文化事业经费是衡量文

化事业投入的主要指标［１９］，但采用人均文化事业经费和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避免绝对指标

导致的可比性问题。

２．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的确定

为更好地凸显指标的实际含义和在现实中的重要程度，本文以专家的知识经验为基础，选用层次分

析法（ＡＨＰ）来确定指标权重。先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再构造判断矩阵，然后进行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

验，最 后 进 行 层 次 总 排 序 并 通 过 一 致 性 检 验。本 文 按 照 层 次 分 析 法 惯 用 的１－９标 度，在 软 件

ＹＡＡＨＰ１２．６录入专家打分后，分别对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指数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进行了层次结构模型

的建立、判断矩阵的构造，通过一致性检验，表３体现了所得结果：
表３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单位） 指标权重

文化事业发展指数（Ｔ１）

文化事业投入 ０．４２３６

公共文化设施 ０．２２７０

文化产品与服务 ０．２２７０

文化传承和交流 ０．１２２３

Ｃ１ 人均文化事业经费（元） ０．２０３６

Ｃ２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０．１７１７

Ｃ３ 每万人文化事业从业人数（人） ０．０４８３

Ｃ４ 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平方米／万人） ０．０８４０

Ｃ５ 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平方米／万人） ０．０７８４

Ｃ６ 每万人博物馆建筑面积（平方米／万人） ０．０４２０

Ｃ７ 每万人美术馆建筑面积（平方米／万人） ０．０２２６

Ｃ８ 人均图书拥有量［册（张）］ ０．０５２７

Ｃ９ 组织文艺活动次数（万次） ０．０４３１

Ｃ１０艺术表演演出场次（万次） ０．０２０３

Ｃ１１有线电视用户数占全体家庭比率（％） ０．１１１０

Ｃ１２文物陈列展览和文艺展览次数（次） ０．０６９８

Ｃ１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数（个） ０．０１３５

Ｃ１４对外文化交流项目（项） ０．０２０２

Ｃ１５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参加人次（人次） ０．０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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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单位） 指标权重

文化产业发展指数（Ｔ２）

产业规模 ０．２９７０

产业效益 ０．５３９６

产业成长 ０．１６３４

Ｃ１６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个） ０．０３０３

Ｃ１７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０．０３２６

Ｃ１８规模化率（％） ０．１１３０

Ｃ１９文化产业增加值（万元） ０．１２１１

Ｃ２０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利润（万元） ０．１１３１

Ｃ２１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资产收益率（％） ０．１３２９

Ｃ２２文化产业增加值的ＧＤＰ贡献率（％） ０．１６０７

Ｃ２３文化产业的就业贡献率（％） ０．１３２９

Ｃ２４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万元） ０．０２２５

Ｃ２５研发经费占增加值的比例（％） ０．０７３３

Ｃ２６文化及相关产业专利授权数（项） ０．０５６８

Ｃ２７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元） ０．０１０９

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采集和标准化处理数据、计算文化事业发展指数和文化产业发展指

数、计算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度和协调度，后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即可勾画出我国文化事业与文

化产业协调发展的现状。

（一） 数据采集和标准化处理

大部分研究所需２０１９年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注：本文未包含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及台湾省的考察）的相关数据均是从《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２０）》及《中国文化及相关产

业统计年鉴（２０２０）》中直接采集和计算得到。
为解决具有不同量纲的数 据 无 法 直 接 加 权 计 算 的 问 题，需 要 在 获 取 数 据 后 对 其 进 行 标 准 化 处 理。

本文利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２．０调用Ｚ－ｓｃｏｒｅ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即无量纲处理），得到相应标

准化数据ＺＣ１、ＺＣ２，……ＺＣ２７。

（二） 计算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指数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

通过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加权运算，可以计算出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指数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形

成对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基本判断。根据表４－４所示的指标权数，对标准化后的数据

进行加权运算：
文化事业投入（Ｈ１）＝２０．３６×ＺＣ１＋１７．１７×ＺＣ２＋４．８３×ＺＣ３ （５）
公共文化设施（Ｈ２）＝８．４×ＺＣ４＋７．８４×ＺＣ５＋４．２×ＺＣ６＋２．２６×ＺＣ７ （６）
文化产品与服务（Ｈ３）＝５．２７×ＺＣ８＋４．３１×ＺＣ９＋２．０３×ＺＣ１０＋１１．１×ＺＣ１１ （７）
文化传承与交流（Ｈ４）＝６．９８×ＺＣ１２＋１．３５×ＺＣ１３＋２．０２×ＺＣ１４＋１．８８×ＺＣ１５ （８）
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指数（Ｔ１）＝Ｈ１＋Ｈ２＋Ｈ３＋Ｈ４ （９）
产业规模（Ｈ５）＝３．０３×ＺＣ１６＋３．２６×ＺＣ１７＋１１．３×ＺＣ１８＋１２．１１×ＺＣ１９ （１０）
产业效益（Ｈ６）＝１１．３１×ＺＣ２０＋１３．２９×ＺＣ２１＋１６．０７×ＺＣ２２＋１３．２９×ＺＣ２３ （１１）
产业成长（Ｈ７）＝２．２５×ＺＣ２４＋７．３３×ＺＣ２５＋５．６８×ＺＣ２６＋１．０９×ＺＣ２７ （１２）
文化产业发展指数（Ｔ２）＝Ｈ５＋Ｈ６＋Ｈ７ （１３）
由式（５）－（９）计算出文化事业投入（Ｈ１）、公共文化设施（Ｈ２）、文化产品与服务（Ｈ３）、文化传承与交

流（Ｈ４）和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指数（Ｔ１），由式（１０）－（１３）计算出产业规模（Ｈ５）、产业效益（Ｈ６）、产业成

长（Ｈ７）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Ｔ２），总打分排名结果和分项排名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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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省域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阶段和协调类型

按照层次分析法所确定的各指标权重，利用式（２）（３）（４）计算得到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

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根据相应的判断标准，可以得出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

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耦合阶段和协调类型，结果与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文化事业发展情况、文

化事业发展排名和文化产业发展与二者协调发展类型合并于表４中。
据表４，耦合度Ｃ值全部高于０．６，其中高于０．８的有２２个省级行政区，占比７０．９７％。反映出“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子系统间的确存在密切的联系，实现二者协调发展具有现实基础。但具体到反映良性

耦合程度的协调度Ｄ值则处在０．２－０．８之间，显示还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４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情况表

区域 省份
文化事业发展

指数排名

文化产业发展

指数排名
耦合度（Ｃ） 耦合阶段 协调度（Ｄ） 协调类型

东部地区

北京 ３　 ４　 ０．９９８０３８ 高水平耦合 ０．７１６１４１ 中高度协调

上海 １　 １１　 ０．９５０５９２ 高水平耦合 ０．６９８０４６ 中高度协调

浙江 ２　 ６　 ０．９８７５９７ 高水平耦合 ０．７３３４１２ 中高度协调

江苏 ４　 ３　 ０．９９２１２１ 高水平耦合 ０．７１４１９１ 中高度协调

天津 ５　 １７　 ０．９４４０３４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１５４１９ 中低度协调

福建 ７　 ２　 ０．９６１５３９ 高水平耦合 ０．６７７２３４ 中高度协调

山东 １１　 １２　 ０．９９４９１７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４９３６３ 中低度协调

广东 ６　 １　 ０．９３１７６７ 高水平耦合 ０．７２０３６６ 中高度协调

海南 ２８　 １８　 ０．９９９２０５ 高水平耦合 ０．４３６４９０ 中低度协调

河北 ２７　 １６　 ０．９０４２３３ 高水平耦合 ０．３７６７９０ 低度协调

中部地区

江西 ２２　 ７　 ０．８３６９９２ 高水平耦合 ０．４９５８７７ 中低度协调

湖北 １３　 ８　 ０．９８１１１０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７１７２１ 中低度协调

安徽 ２５　 １０　 ０．８１８４２６ 高水平耦合 ０．４４０６０４ 中低度协调

湖南 ２３　 ５　 ０．８２５７０７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０５３０２ 中低度协调

河南 ２６　 ９　 ０．７８８８３４ 磨合阶段 ０．４２５５３９ 中低度协调

山西 １０　 ２３　 ０．７９１０９８ 磨合阶段 ０．３７３７１０ 低度协调

东北地区

辽宁 ２１　 ２１　 ０．９９８２４４ 高水平耦合 ０．３８２４９６ 低度协调

黑龙江 ２４　 ２９　 ０．７３４７１２ 磨合阶段 ０．２３９６８０ 低度协调

吉林 １２　 ２６　 ０．７３４９２６ 磨合阶段 ０．３４９０１７ 低度协调

西部地区

重庆 １６　 １４　 ０．９９７９２４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０５３９０ 中低度协调

四川 １９　 １３　 ０．９７５０２８ 高水平耦合 ０．５０１１６２ 中低度协调

陕西 １５　 １９　 ０．９９３０２３ 高水平耦合 ０．４５９４９２ 中低度协调

云南 １７　 １５　 ０．９９９８５１ 高水平耦合 ０．４８５５２１ 中低度协调

广西 ２０　 ２０　 ０．９９８６０９ 高水平耦合 ０．３９００８１ 低度协调

贵州 ２９　 ２２　 ０．９９６６４６ 高水平耦合 ０．３４６３７６ 低度协调

内蒙古 ９　 ２４　 ０．７３４１１４ 磨合阶段 ０．３５６４８７ 低度协调

青海 ３１　 ２７　 ０．６４３２１８ 磨合阶段 ０．３７７８７１ 低度协调

宁夏 ８　 ３０　 ０．８７２４４８ 高水平耦合 ０．４３３０３１ 中低度协调

西藏 ３０　 ３１　 ０．７８２２７２ 磨合阶段 ０．４７５７９５ 中低度协调

新疆 １８　 ２８　 ０．６９７１３６ 磨合阶段 ０．２８３１９０ 低度协调

甘肃 １４　 ２５　 ０．７６８２３ 磨合阶段 ０．３３８１０７ 低度协调

（四） 运算结果比较分析

上述图表旨在呈现我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及二者协调发展

的现状。对相关数据加以分析可以得到对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情况的如下判断。

１．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尚存较大提升空间。从计算结果来看，没有１个省级行政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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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度落在（０．８，１）的区间，意味着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事业与文化

产业协调类型 未 达 到“高 度 协 调”水 平，仅 有６个 省 级 行 政 区 的 协 调 度 在（０．６，０．８］之 间，意 味 着 仅

１９．３５％的省级行政区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类型为“中高度协调”；１４个省级行政区的协调度在

（０．４，０．６］之间，意味着４５．１６％的省级行政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类型为“中低度协调”；还有１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协调度在（０．２，０．４］之间，意味着３５．４９％的省级行政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类型

为“低度协调”。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省域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水平总体欠佳。

２．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比较明显地存在着。从数据中可见，协调度最高的６
省域为浙江、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福建。协调度最低，协调类型为“低度协调”的１１省域大多属于东

北和西部省份。中部省份大多处于“高水平耦合，中低度协调”的状态。

为进一步衡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分区域协调发展情况，将各省域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数排名、

文化事业综合评价指数排名、耦合阶段和协调类型按照我国区域划分进行排列可见在不同区域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

首先，从四个区域协调发展类型来看：东部地区１０省份（台湾省的指标未纳入）中，６０％（６个省份）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高度协调”，３０％（３个省份）文化事业 和 文 化 产 业“中 低 度 协 调”，１０％（１个 省

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低度协调”；中部地区６省份中６７％（４个省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低度

协调”，３３％（２个省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低度协调”；东北３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低度协调”；西

部１２省份中５０％（６个省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低度协调”，５０％（６个省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低度协调”。南方协调性好过北方，东部沿海地区好过中西部内陆地区，东、中、西部的差距呈现十分明

显的梯度，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水平关系密切。

其次，每个区域内部的不平衡也十分明显。比如，在东部地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高度协调”、
“中低度协调”和“低度协调”的情况都存在，在中西部地区也是，达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低度协调”

和“低度协调”的情况都存在。

再次，从具体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排名情况乃至具体的指标数据中可以了解到，东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程度较好的省份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齐头并进。如达到

“中高度协调”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其文化事业发展指数排名为３、１、２、４、７和６，文化

产业发展指数排名为４、１１、６、３、２和１。而与此相对的，部分中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甚至处于全国前

列，其中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和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排名分别为７、８、１０、５和９，但文化事业发展

指数排名相对落后，分别为２２、１３、２５、２３和２６，文化事业的发展滞后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二者协调

发展程度不足。

３．较低的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协调度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类是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业

发展都较为滞后的地区。另一类是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而文化事业发展相对不足的地区。譬如，文化产业发

展指数排名第５位、第７位的湖南省和江西省，文化事业发展指数的排名分别为第２３名和第２２名。

三、结论与建议

基于计算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判断：（１）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充分，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２）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仍不够平衡；（３）

文化事业发展滞后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况和文化产业发展滞后于文化事业发展的情况都有存在。

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应基于上述对二者协调发展现状和特点的判断。首先，应

强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理念。结合现实案例可见，东部不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将文化产

业振兴与城市建设与管理统一起来，注重以文化事业为根基，文化产业为枝叶，逐渐实现了二者相互滋

养的良性循环。其次，不同地区在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开出不同的药方。对

２９

　 ·理论探讨· 　 　 　 　 　 　 　 　 　 　 　 　 　 　 　 　 　 　 　 西藏发展论坛２０２２年第５期（总第１８９期）　



于文化产业发展领先，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的 部 分 中 部 省 份 而 言，增 大 对 文 化 事 业 的 人 力 和 财 力 投

入，增加文化公共设施的投入，提升文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加强文化传承和交流，努力提高

文化事业发展，使之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匹配，方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对于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相对落后，或文化产业远远落后于文化事业的东北地区和西部大部分地区，在推

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应循序渐进，在优先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前提之下，勇于开拓创

新，寻找有序推进文化产业振兴的契机，更好地实现文化服务和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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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陈金丹，黄晓．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研究［Ｊ］．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１７（０１）：１７７－１８４．
［１５］赵彦云，余毅，马文涛．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和分析［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０４）：７２－８２．
［１６］王岚，赵国杰．基于ＡＮＰ的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Ｊ］．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０８（０７）：１２９－１３２＋１７９．
［１７］彭益民．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与评估［Ｍ］，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１８］李艳丽，刘瑞．社会事业和社会产业协调发展的评价方法及协调度测算［Ｊ］．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９（０１）：４７－５２．
［１９］谭秀阁，王峰虎．基于ＤＥＡ的我国公共文化投入效率研究［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１（１３）：１９８－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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